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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3 月 2 9 日

  任命張皖生為行政院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，李英正為行政院簡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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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職等秘書，陳會英為行政院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，黃碧霞為行

政院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。 
  任命蘇寬仁為駐巴拿馬共和國大使館新聞參事處簡任第十職等一

等新聞秘書，莊輝恩為駐尼加拉瓜大使館新聞參事處簡任第十職等一

等新聞秘書。 
  任命劉明勳為行政院衛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，廖淑貞為行政

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簡任第十職等秘書，陳妙心為行政院衛生署國民

健康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。 
  任命李育德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。 
  任命鄧文俊為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兼科長，張

欣為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，廖家群為行政院原

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。 
  任命朱振群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簡

任第十一職等組長。 
  任命陳瑞榮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兼科長，朱

金錫、梁淑嫻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，黃金山

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。 
  任命高明秋為立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，張麗敏為立法院國會

圖書館簡任第十三職等館長，趙弘靜為立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簡任

第十二職等秘書，陳錫欽為立法院交通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，

黃淑梅為立法院國會圖書館簡任第十二職等副館長，張禮棟、郭正明

為立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，陳坤明、彭定民為立法院簡任第十

二職等秘書，紀綉珠為立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專門

委員，王受榮為立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參事，方清風為立法院預算中

心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，黃淑敏為立法院國會圖書館簡任第十二職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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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纂，戴文堅為立法院社會福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秘

書。 
  任命黃菊珍為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簡任第十職等審計兼覆審室主

任。 
  任命黃秀娥、曾姝閑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蔣震彥、莊明得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陳進彫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林偉楨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陳明能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林佳靜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吳政鴻、黃國賢、唐正一、陳俊源、林明生、曾冠喬、呂建

良、林育文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楊孟軒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阮念慈、周淑美、鄭裕適、陳慧玲、邵和雍、游淑芳為薦任

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李佳芸、凌瑞隆、洪進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黃正安、吳自成、田華仁、鄭聚恩、林苑珍、陳清容、黃明

和、劉道文、張正清、潘大鵬、柯月英、李翠齡、陳思云、江采廷、

廖純瑜、鄭兆璋、江丞晏、高勳楠、許美惠、陳志德、蔡嘉萍、蕭文

能、吳信助、李閔華、林玗倩、黃慧怡、官逸嫻、郭人瑋、蘇靜紅、

王珮珮、江世亨、陳今巾、董淵順、紀俊源、魏宏銘、楊賀傑、洪千

羽、廖春玉、陳玲誼、王嘉仁、莊玉惠、陳靖騰、鄭俊明、黃鴻鑑、

柳寶倫、廖日晟、林錦源、謝坤冀、鐘麗芳、謝惠雯、蕭訓慧、洪加

芳、李國敬、楊筱惠、莊何江、陳文俊、施秀青、蕭雅馨、詹國立、

徐基典、魏輝碩、吳彩妙、李雅怡、洪秀虹、江芳耀、林美足、周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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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、佘錦鳳、陳淑貞、顏宗貝、林嘉萍、翁其良、黃輝雄、周其祥為

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劉雅蓉、吳素惠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蔣依霖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3 月 3 0 日

  特派李選為 101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典試委

員長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4 月 2 日

  任命李舜民為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

一職等處長。 
  任命張國賢、聶繼榮、陳錦棟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。 
  任命蔡志明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，曾聰

邦為國立臺灣科學教育館簡任第十職等組主任，蔡流冰為國立金門大

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。 
  任命吳正楠為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簡任第十一職等所長。 

  任命黃重球為經濟部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，江河為經濟部簡

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，王希夫為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簡任第

十職等正工程司，陳振欽為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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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工程司兼主任。 

  任命王世堅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，陳慧玲為

交通部公路總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。 

  任命莊瓊枝為僑務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，吳郁華為僑務委

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，柯慶榮為僑務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

處長。 

  任命游孟慧、林毅明、鄭雅如、李漢君、鐘啟銘、王碧雪、陳素

蓮、何慧莉、郭旭芬、李昀臻、傅嘉麗、呂淑惠、陳心怡、陳德興、

林獻章、鄭義明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黃麗君、陳蓉蓉、李淑美、梁雪美、雷璧朱、羅淑君、賴姿

、林碧如、陳瓊懿、梁士琦、黃紅雪、張鈺英、蔡芳仙、宋幸娟、

楊昇財、林季盈、賴昭維、林愛媚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吳俊賢、徐世峯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劉明珠、黃其、馮雅婉、黃麗琴、黃琳琳、蕭清景、林大

偉、黃淑媛、王世昌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廖運欣、陳明顯、陳清梅、許大瑋、張芬玲、馬紀維、葉峰

良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許勝利、劉美真、柯文進、黃菁萍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陳泓汝、蔡政宏、簡銘泉、馬志信、殷慧津、劉玉珍、林梓

鵬、邱昆和、李素月、鍾秀惠、羅瑞雀、曾碧珠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李璟昇為薦任關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4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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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任命何明洲、林志熹為警監三階警察官，翁萃芳為警監四階警察

官，陳太忠、陳家欽為警監二階警察官。 
  任命張凱傑、廖敏佑、陳廣恩、林怡綺、范喻雯、李庭毅、王裕

竣、唐義鈞、杜福威、游家禎、和之瀚、湯明正、廖璧璋、王名安、

張登翔、吳建賢、楊宜軒、張廷嘉、洪逸蘋、陳柏剛、陳志遠、黃傳

凱、吳秉翰、薛博元、張博育、黃于珊、趙宇中、鄭明騰、葉俊賢、

蔡建東、賴盈壽、陳峯文、洪崇凱、蔡崇瑾、陳茂松、郭明昇、林坤

煜、詹蒼慈、曾宗南、謝鏡錄、陳文芳、陳敬中、陳世旻、張文忠、

李昆良、林永裕、羅廷仲、郭紹琪、蔡建彰、胡正憲、陳冠良、林佳

逸、乃阜康、陸奐妤、陳蒔皜、簡楷訓、李峯甫、張君翊、黃國郝、

林明輝、洪德賢、李之荃、鐘彥承、陳柏宇、李文哲、陳慎之、黃翔

偉、張高禎、李盈樺、陳東焜、孫義雄、鄧堯中、謝東慶、龔晉夫、

吳皇昌、陳耀忠、許智翔、邱冠維、謝伯韶、黃柏維、曾馨儀、張書

瑝、林承緯、黃甯、黃昱豪、潘昇達、謝依璇、朱家瑢、林筱琪、楊

昕曄、廖彥豪、陳桂芬、柯人傑、劉以謙、陳思遠、林祐生、陳哲平

、洪竹慶、蔡孟廷、林世國、張仁耀、吳坤霖、黃曼倫、王思賢、呂

勇穎、劉威慶、賴維宏、葉世中、陳均百、莊振華、呂維哲、簡正翔

、楊勝勛、陳韻如、劉宇陞、杜承諺、莊雅評、蘇健棋、陳等揚、黃

冠瑋、廖于升、黃國倫、何昌岳、魏嘉宏、謝宜峯、蔡昇翰、林子桓

、邱文中、蕭仲凱、蔡政偉、陳璈、顏家祥、詹惠棠、陳韋伸、吳翊

駿、林樹鉉、李杰修、吳信賢、朱昱丞、許光震、王忠倫、洪銘聰、

黃宜暉、呂靜怡、盧志杰、翁儷萍、劉祈利、莊滿忠、王國川、黃俊

宏、劉清輝、陳仁彥、陳志雄、楊予斌、許閎凱為警正警察官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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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4 月 3 日

  任命王希智為國史館臺灣文獻館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。 
  任命何天業、曾錦春、宋惠雲為行政院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，劉

奕權、廖耀宗、蘇永富、邱昌嶽、黃志聰、施宗英、蕭長瑞、黃偉、

蔡泰清為行政院簡任第十三職等處長，蕭秀琴、吳政昌、林宣茂、沈

生財、陳東興、林立棟為行政院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，潘文莉為行

政院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參議，徐世芬、張文釋為行政院簡任第十

職等參議，陳德新為行政院簡任第十四職等顧問兼主任委員。 
  任命林四海為行政院衛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，呂秀樺為

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，林宜靜為全民健

康保險醫療費用協定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執行秘書。 
  任命周文炳為國立故宮博物院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會計主任。 
  任命江文平為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蓮農場簡任第

十職等副場長。 
  任命李桃生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。 
  任命徐嘉珮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，莊美

娟為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，朱金龍為行政院勞工委員

會中區勞動檢查所簡任第十職等副所長。 

  任命曾秀貞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提存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。 
  任命許哲源、何玟瑢為審計部簡任第十職等審計，林汝玲為審計

部臺灣省基隆市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，張國欽為審計

部臺灣省臺東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。 

  任命邱一流為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，林慧芬

為臺北市政府文化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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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任命劉方為新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

主任委員，宋德仁為新北市政府水利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。 
  任命陳王正源為新北市議會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秘書長，陳俊龍為

新北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。 
  任命周玫為臺中市政府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二職等參事

，吳世瑋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

長，趙培善為臺中市政府水利局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，李金靖為臺

中市政府水利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，李印欽為

臺中市南區區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。 
  任命吳崑燦為臺南市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。 
  任命顏志成為高雄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顧問，王宏榮為高雄市

大寮區公所簡任第十職等區長。 
  任命劉丁乾為澎湖縣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長。 
  任命林貽德為福建省連江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。 
  任命陳明志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温子儀、陳信義、丁長侯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林鴻鵬、何倩雯、陳智蒂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汪錦月、蔡美珠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黃麗娟、陳瓊芳、楊銘仁、莊豐源、彭帥雄、陳昱良、黃琬

婷、林雅姿、王淑娟、賴佳慧、李忠霖、何慧娟、曾秀鳳、董明惠、

胡淑芳、陳昭綾、黃炎煌、陳映孜、彭麗紅、王宣云、黃馨儀、張純

華、陳香君、洪忠改、張茹茵、林郁菁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邱灑惠、陳秀涓、程如芳、洪淑惠、張裕紘、羅建成、郭士

寧、張嘉雯、李中章、王燕珠、楊淑珍、李月昭、李三朗、鄭閔方、

劉蓮菊、孫振威、蕭素卿、林佳慧、黃浩綸、陳盈燕、劉國慶、許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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瓊、徐坤成、吳萬金、江世安、傅靖雅、馬世馨、李麗惠、林鴻華、

馬清亮、安世慧、陳立臻、李曉秋、范雅惠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高義郎、徐怡如、楊佳蓉、陳笙錡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鍾毓麟、羅梅華、廖文淑、曾惠民、陳芳絲、劉雪蘭、蔡慧

鵑、謝麗燕、黃惠萍、劉美惠、林鳳珍、李蕙瑀、吳淑媚、曹美菊、

魏彩美、蘇素卿、陳泰安、陳嘉鏞、張毓茹、賴美杏、范淑芬、黃素

貞、葉筱萍、黃素香、王姝華、洪士庭、李菁瑞、周怡萍、姚以文、

趙雪君、王曉先、林坤政、江道一、廖桂雪、陳慧芳、林政霈、邱大

誠、蔣屘鳳、李生福、馮湘雅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李佳璋、許儷齡、陳淑絹、蔡依臻、梅兆平、郭南谷、張迺

茜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蕭淑美、陳秀萍、吳虹儀、顏秋華、林雪惠、張佳密、張惠

娥、沈東衛、柯聖昭、張學仁、張志清、楊純菁、曾玉華、洪燕玉、

楊婉玉、王文子、馮雅卿、孔秀貞、張永霓、李佩真、張趙靜萍、林

秋梅、吳美芳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孫麒傑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李秀美、邱遠輝、袁蕙盈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余秀梅、林鎮榮、劉兆煒、陳麗琪、張淑貞、謝菁菁、劉玉

琳、陳淑卿、許鳳齡、劉美琍、林雪倩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曾思凱、李春園、羅應旲、溫勝棠、賴志政、許淑美、葉育

汝、張瑋怡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黃涵君、孟慶財、籃蔡佩珊、王雅鈴、葉正昌為薦任公務人

員。 
  任命黃鏇伊、黃文意、葉福生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余忠信、陳宗儀、洪福隆、巫玟賢、林怡芳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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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任命陳秀卿、張瑞德、侯博震、林美惠、黃如雪、王靖瑩、閻嘉

瑩、陳麗娥、陳慧美、蘇文政、賴佳杏、李秀珍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林美鳳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黃朝琴、陳峯武、周秀品、莊景棟、王麗婷、何協穎、張耀

仁、趙建昇、林聖強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王建翔、簡春芬、謝淑霞、黃怡清、郭書榕、楊盛旭、林怡

坊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李奕萱、沈松輝、林玉怡、林鏞錩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李素鳳、李芳、邱凡紋、李仲玄、楊淑梅、林惠玲、黃宇瑛

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呂玉英、陳正添、林建誠、黃至正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葉舜豪、許快樂、歐秋萍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  任命呂月鳳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4 月 3 日

  任命洪伯昇為警監四階警察官。 
  任命張鼎智、姜俊全、陳信吉、謝碩聰、陳育聖、蔡松樺為警正

警察官。 
  任命謝旻峻為警正警察官。 
  任命鄭喬中、翁瑞富、林健華、游志順、陳義芳為警正警察官。 
  任命呂茂泉為警正警察官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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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4 月 5 日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1 0 0 0 7 9 7 0 0 號

總統府前國策顧問、臺東縣前縣長黃鏡峰，資性穎敏，篤實

通達。幼歲失怙蹇困，砥志淬勉，鵬舉摶翼。歷任臺東縣政府秘

書、主任等職，周密嚴謹，恪慎宣勤。復膺選第六、七屆縣長，

厚植三級棒球運動，推動基層體育發展；悉力偏遠地區教育，涵

濡弱勢莘莘學子；尤以協助興辦臺東基督教醫院，提供原民醫療

需求，減緩疾病感染傳播，布政施惠，造福桑梓；敷教健體，強

國榮邦。爰奉派接長省府糧食局暨建設廳，精進糧食產銷管理，

確保金馬儲米安全；完竣二重疏洪道後期工程，潛心水資源整體

規劃籌建，碩擘興革，克當繁劇；嘉厥猷為，明效大驗。嗣出任

行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，強化青壯榮民輔導，

督促所屬因應轉型，匡輔會務，獻替襄迪。曾當選十大傑出青年

、獲保舉特優縣長暨應聘總統府國策顧問等殊榮。綜其生平，功

業溥乎黎庶，勛績流於東臺，厚生遐舉，楷範矜式。遽聞與世長

辭，悼惜彌深，應予明令褒揚，用示政府軫念耆賢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陳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專     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中華民國 101 年中樞紀念革命先烈暨春祭忠烈殉職人員典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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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1 年中樞紀念革命先烈暨春祭忠烈殉職人員典禮

於本（101）年 3 月 29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在臺北市圓山國民

革命忠烈祠舉行，總統主祭，副總統、行政院院長陳冲、立法院

院長王金平、司法院院長賴浩敏及監察院院長王建煊陪祭，中央

與地方高級文武官員、民意代表、遺族代表、三軍部隊代表及公

務員、警察、消防代表等三百餘人與祭，典禮至 10 時 15 分結束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1 年 3 月 30 日至 101 年 4 月 5 日 

3 月 30 日（星期五） 

․蒞臨「12年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座談會（南區場）」由教育部

各相關職司單位回應與會者所提意見並作總結（國立臺南第

二高級中學） 

․與「臺南二中棒球隊」隊員共進午餐並致贈球隊球具一批及《

傾聽與對話》書籍（國立臺南第二高級中學） 

․偕同副總統接見參加「2012博鰲亞洲論壇」我方代表團一行 
3 月 31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蒞臨「12年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座談會（東區場）」聽取「國中

教育人員」、「高中、高職與五專教育人員」、「家長」及「

教育行政機關與其他代表」等4組分組討論報告並由教育部蔣部

長及各相關職司單位回應暨作總結（國立花蓮女子高級中學） 

 12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027 號 

․訪視花蓮縣門諾醫院壽豐分院聽取業務現況簡報並請院方轉

致信函予創辦人薄柔纜醫師歡迎回臺長住（花蓮縣壽豐鄉） 

․訪視彰化基督教醫院鹿基分院健康促進中心並體驗運動器材

設施（彰化縣鹿港鎮） 

․訪視彰濱秀傳醫院並與該院醫護人員座談（彰化縣鹿港鎮） 
4 月 1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蒞臨「『微笑台灣319鄉+』頒獎典禮」致詞並頒獎（臺北市

花博公園舞蝶館） 

․蒞臨「大龍峒保安宮：2012民俗藝術節開鑼式」與內政部次

長林慈玲等人共同敲鑼揭開序幕、致詞並以保生大帝典故為

題與在場鄉親進行有獎徵答活動（臺北市大同區） 
4 月 2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4 月 3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主持「中華民國101年中樞遙祭黃帝陵典禮」（臺北市圓山國

民革命忠烈祠） 

․視察「臺中市101年全民防衛動員(萬安35號)暨災害防救演習

」並重申「防災重於救災、離災優於防災」等原則之重要性

（臺中市西屯區水湳經貿園區） 
4 月 4 日（星期三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4 月 5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接見歐洲議會訪華團一行 

․前往桃園大溪慈湖恭謁先總統 蔣公陵寢（桃園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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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1 年 3 月 30 日至 101 年 4 月 5 日 

3 月 30 日（星期五） 

․陪同總統接見參加「2012博鰲亞洲論壇」我方代表團一行 
3 月 31 日（星期六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4 月 1 日（星期日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4 月 2 日（星期一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4 月 3 日（星期二） 

․接見美國洛杉磯聖瑪利諾市訪華團一行 
4 月 4 日（星期三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4 月 5 日（星期四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
勘誤 

公報號數 頁數 行數 字數 誤 正 更正發表

公報號數

7010 15 23 23 「資」款 「貸」款 70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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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10 15 25 7 「資」款 「貸」款 7027 

7010 18 7 15 「資」款 「貸」款 70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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